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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概论》编写人员为长期从事各部门法教学和专门从事《法学概论》教学的教师，书中融入了他
们多年的教学经验，吸收了法学科研领域中较重要的成果和最新信息，较系统而概括地阐明了法的基
本理论和各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法学概论》体现了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素质的宗旨和目的，突出了时代感
、现实性和知识性，反映了国家新制定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内容，结合了最高人民法院
的最新司法解释，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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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法定清算又可分为破产清算与解散清算两种情况。破产清算是依照我国有关破产的立法规定所
进行的清算，而解散清算则是依照我国公司立法的规定所进行的清算。解散清算又有普通清算和特别
清算两种形式。普通清算是在公司自愿解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清算，即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
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以及股东会决议解散时所适用的程序，特别清算则是在公司因违
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而解散时所进行的清算。这两种清算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由公司
从内部产生清算组，后者则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成立清算组。3.清算组的设立及职责（1）清算组的成
立。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破
产立法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公司因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
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而解散的，应当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确定其人选，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债权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人民法院则应当受理申请，并及时指定清算组成员；公司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而解散的，则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
清算组。由此可见，清算组的成立有三种方式：一是由法院组织成立；二是由公司自己成立；三是由
有关主管机关组织成立。（2）清算组的职责。清算组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职责范围。根据我国公司法
的规定，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负有下列职责：其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其二，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清算组必须依法将公司终止的事实通知或
公告债权人，以便债权人申报债权。其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算组成立之后，
应尽快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但不得开展新的经营活动。其四，清缴所欠税款。由于
税款涉及国家财政收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公司原来应当缴纳而未缴纳的税款由清算组缴纳
，一并清结纳税事宜。其五，清理债权、债务。如果公司享有债权，清算组应要求债务人履行。清算
组应在公告申报债权期限届满后清偿公司债务。在申报期限内，不得对任何债权人进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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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概论》在编写上注意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增加了可读
性，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和法律专业视野。《法学概论》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群众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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